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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周

志江先生通知，周志江先生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３

日、

１

月

１４

日共计减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００

万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０．５９％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

）

周志江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３

日

３３．２４ １

，

１７２

，

９００ ０．３５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４

日

３３．８５ ８２７

，

１００ ０．２５

合 计

－－ －－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９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周志江

合计持有股份

９

，

０５２

，

９６０ ２．６９ ７

，

０５２

，

９６０ ２．１０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

，

２６３

，

２４０ ０．６７ ２６３

，

２４０ ０．０８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６

，

７８９

，

７２０ ２．０２ ６

，

７８９

，

７２０ ２．０２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 本次减持未违反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

２

、周志江先生未有做出过最低减持价格的承诺；

３

、本次股份减持后，周志江先生持有公司

２．１０％

的股份，由周志江先生控股的久立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持有公司

３９．３２％

的股份，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４

、周志江先生本次减持未有违反相关承诺事项：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５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连续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持有的公司股份将低于公

司股份总数的

５％

。

三、备查文件

１

、相关股东减持情况说明；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月15日

证券代码:002567� � �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2015-003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

2015

年

1

月

15

日

上午

9:30

分在湖南省株洲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栗雨工业园公司总部四楼会议室以现场表

决的方式召开

,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15

年

1

月

12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及传真形式通知了全体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8

人

,

实际出席董事

8

人

,

其中独立董事

3

人

,8

名董事均以现场出席并书面

表决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

,

会议的内容以及召集、召开的方式、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

(

以下简称“《公司法》”

)

和《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陶一山先生召集并主持。

会议经过讨论

,

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

一、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并收购山东隆

源和美饲料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并收购山东隆源和美饲料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567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2015-004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增资并收购山东隆源和美

饲料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交易概述

1

、近日

,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控股子公司山东和美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山东和美”

)

与山东隆源和美饲料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隆源和美”

)

签署了《增资协议》

,

山东和

美以自有资金

600

万元增资隆源和美

;

同时山东和美与隆源和美的股东山东龙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

以下简称“龙腾生物”

)

、孙泽凤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

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3,070

万元收购

龙腾生物、孙泽凤持有的隆源和美的全部股权。

2

、

2015

年

1

月

15

日

,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并收

购山东隆源和美饲料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3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

本次交易在公司董事会决策

权限内

,

不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4

、本次进行的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

一

)

龙腾生物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山东龙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

法定代表人

:

赵军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9

年

08

月

12

日

注册地址

:

德州经济开发区天衢东路北侧、江口生物公司以南

经营范围

:

饲料批发、零售。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

二

)

孙泽凤基本情况

孙泽凤

,

女

,

中国国籍

,

无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孙泽凤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

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及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一

)

基本情况介绍

1

、公司名称

:

山东隆源和美饲料有限公司

2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

3

、注册资本

:3,400

万元人民币

4

、经营范围

:

配合饲料

(

畜禽、水产、幼畜禽、种畜禽

)

、浓缩饲料

(

畜禽、水产、幼畜禽、种畜禽

(

有

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

),

粮食收购

(

凭有效期内许可证经营

),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

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5

、成立日期

:2011

年

04

月

25

日

(

二

)

隆源和美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山东和美集团有限公司

３３０ ９．７１％

孙泽凤

２７０ ７．９４％

山东龙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２

，

８００ ８２．３５％

合计

３

，

４００ １００％

(

三

)

财务情况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１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２０１３

年度

资产总额

３９

，

８７２

，

２３１．０４ １５

，

６９３

，

４５０．９６

负债总额

４

，

２２０

，

３８０．６１ ９

，

６９３

，

４５０．９６

所有者权益

３５

，

６５１

，

８５０．４３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营业收入

１５１

，

０３０

，

８４３．００ １６０

，

１１３

，

７７３．６９

营业利润

１

，

８６４

，

１２６．８４ ２

，

８６０

，

７１３．７４

净利润

１

，

６５１

，

８５０．４３ ２

，

２１５

，

６９７．２９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协议各方协商一致以及签署的《增资协议》、《股权转让协议》

,

以截止

2014

年

11

月

30

日

的隆源和美的账面净资产值

35,651,850.43

元为交易定价参考

,

各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

:

山东和美以

现金

600

万元对隆源和美进行增资

,

增资完成后

,

隆源和美的注册资本增加至

4,000

万元

;

山东和美以

现金

3,070

万元分别收购龙腾生物、孙泽凤分别持有的隆源和美

82.35%

、

7.94%

的股权

,

股权转让完

成后

,

山东和美持有隆源和美

100%

股权。

五、收购股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隆源和美成立三年多以来

,

已经形成一定的市场影响力

,

业绩比较稳定

,

山东和美增资隆源和

美与收购股权

,

能够夯实当地市场基础

,

加强山东和美在当地的市场影响力

,

增强市场竞争力。本次

增资及股权转让完成以后

,

隆源和美的注册资本增加至

4,000

万元

,

山东和美持有隆源和美

100%

股

权

,

隆源和美成为山东和美的全资子公司。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

2

、《增资协议》、《股权转让协议》

;

特此公告

!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一月十五日

证券简称:兴发集团 证券代码:600141� � � �公告编号:临2015—007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12兴发01” 公司债券回售的

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售代码：

１００９４２

●

回售简称：兴

０１

回售

●

回售价格：

１００

元

／

张

●

本次回售登记期：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１

日

●

回售资金发放日：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４

日为法定休息日，付息日顺延至其后第一个

交易日）

特别提示：

１

、根据《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设定的发行人上

调票面利率选择权， 本公司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品种一 （债券简称：

１２

兴发

０１

，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１８

）存续期的第

３

年末上调该品种债券后

３

年的票面利率。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和当前的市场环

境，本公司决定不上调“

１２

兴发

０１

”存续期后

３

年的票面利率，即在债券存续期后

３

年票面年利率仍

维持

６．３０％

不变。

２

、根据《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设定的投资者回售

选择权，“

１２

兴发

０１

”的债券持有人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的第

３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６

日）

将持有的本期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本公司，或选择继续持有本期债券。

３

、“

１２

兴发

０１

”的债券持有人可按照本公告规定，在回售登记期内（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１

日）对其所持有的全部或部分“

１２

兴发

０１

”债券进行回售申报登记。本次回售登记期内不进行

申报的，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关于维持“

１２

兴发

０１

”票面利率的决

定。

４

、“

１２

兴发

０１

”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一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债券将冻结交易，直至本

次回售实施完毕后相应债券被注销。

５

、本次回售等同于“

１２

兴发

０１

”债券持有人于本期债券第

３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６

日），以

１００

元

／

张的价格卖出“

１２

兴发

０１

”债券，请“

１２

兴发

０１

”债券持有人慎重判断本次回售的风险。

６

、本公告仅对“

１２

兴发

０１

”债券持有人申报回售的有关事宜作简要说明，不构成对申报回售的

建议，“

１２

兴发

０１

”债券持有人欲了解本次债券回售的详细信息，请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查阅相关文件。

７

、本次回售资金发放日指兴发集团向本次有效申报回售的“

１２

兴发

０１

”债券持有人支付本金

及当期利息之日，即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６

日。

一、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文中含义如下：

发行人、本公司、兴发集团 指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

兴发

０１

、本期债券 指

２０１２

年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品种一

本次回售 指

“

１２

兴发

０１

”债券持有人可选择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

１２

兴发

０１

”在本

期债券第

３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按面值回售给本公司

本次回售登记日 指

“

１２

兴发

０１

”持有人可以申报本次回售的期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１

日

付息日 指

在“

１２

兴发

０１

”的计息期间内，每年

２

月

１４

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交易日。本年度付息

日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４

日为休息日， 因此顺延至其后下一个交易日即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６

日。

本次回售资金发放日 指

兴发集团向本次有效申报回售的“

１２

兴发

０１

”持有人支付本金及当期利

息之日，即“

１２

兴发

０１

”债券存续期间第

３

个付息日（本年度付息日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４

日为休息日， 因此顺延至其后下一个交易日即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６

日）。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债券登记机构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元 指 人民币元

二、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１

、债券名称：

２０１２

年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品种一）。

２

、债券简称：

１２

兴发

０１

。

３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１８

。

４

、发行总额：人民币

３

亿元。

５

、债券期限：

６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附第

３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

权。

６

、债券发行批准机关及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９

号”文。

７

、票面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年利率为

６．３０％

，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３

年

末上调本期债券后

３

年的票面利率。

８

、起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４

日。

９

、付息日：“

１２

兴发

０１

”的付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８

年每年的

２

月

１４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

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５

年每年的

２

月

１４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

１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１０

、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

１２

兴发

０１

”存续期的第

３

年末上调其

后

３

年的票面利率。

１１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

１２

兴发

０１

”的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

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将持有的本期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

人；或选择继续持有本期债券。

自公司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之日起

３

个交易日内， 债券持

有人可通过指定的方式进行回售申报。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

券面值总额将被冻结交易；回售申报期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期债券

并接受上述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决定。

１２

、担保情况：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本期债券的还本付息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

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１３

、资信评级情况：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０

日出具的跟踪评级报告，公司主体

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

，评级展望为稳定。

１４

、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１５

、利率调整：在“

１２

兴发

０１

”存续期的第

３

年末，发行人选择在第

３

个付息日不上调“

１２

兴发

０１

”

票面利率，在“

１２

兴发

０１

”存续期后

３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４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１３

日）票面利率维持

６．３０％

不

变。

三、本期债券回售实施办法

１

、本期债券回售代码：

１００９４２

回售简称：兴

０１

回售

２

、本次回售登记期：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１

日。

３

、回售价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张（不含利息）。以

１０

张（即面值

１

，

０００

元）为一个回售单位，回售金额

必须是

１

，

０００

元的整数倍且不少于

１

，

０００

元。

４

、回售申报办法：债券持有人可选择将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本公司，在回售登记期

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当日可以撤单，每日收市后回售申报一经确认，不

能撤销。相应的债券将被冻结交易，直至本次回售实施完毕后相应债券被注销。

５

、选择回售的债券持有人须于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申报，逾期未办理回售申报手续即视为债券

持有人放弃回售，同意继续持有本期债券。

６

、回售部分债券兑付日：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６

日。本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为申报回售的债券持有人办理兑付。

７

、风险提示：投资者选择回售等同于投资者以

１００

元

／

张（不含利息）的价格卖出“

１２

兴发

０１

”，投

资者参与回售可能会带来损失，请“

１２

兴发

０１

”债券持有人慎重判断本次回售的风险。

四、回售部分债券付款安排

１

、回售资金到账日：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６

日。

２

、回售部分债券享有当期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４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３

日期间利息，利率为

６．３０％

。每手（面

值

１

，

０００

元）“

１２

兴发

０１

”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６３．００

元（含税）。

３

、 付款方式： 发行人将依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申报登记结果对

“

１２

兴发

０１

”回售部分支付本金及利息，该回售资金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清算系统进入投资者开户的证券公司的登记公司备付金账户中，再由该证券公司在回售资金到

账日划付至投资者在该证券公司的资金账户中。

五、本次回售登记期的交易

“

１２

兴发

０１

”在回售登记期将继续交易，回售部分债券将在回售登记截止日收市后被冻结。

六、回售的价格

根据《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有关约定，回售的价

格为债券面值（

１００

元

／

张）。

七、本次回售登记期

本次回售登记期为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１

日。

八、回售申报程序

１

、申报回售的“

１２

兴发

０１

”债券持有人应在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１

日正常交易时间（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申报代码为

１００９４２

，申报方向为卖

出，回售申报一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债券将被冻结交易，直至本次回售实施完毕后相应债券

被注销。在回售资金发放日之前，如发生司法冻结或扣划等情形，债券持有人的该笔回售申报业务

失效。

２

、“

１２

兴发

０１

”债券持有人可对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有权回售的债券申报回售。“

１２

兴发

０１

”债

券持有人在本次回售登记期不进行申报的，视为对回售选择权的无条件放弃。

３

、对“

１２

兴发

０１

”债券持有人的有效回售申报，公司将在本年度付息日（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６

日）委托

登记机构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进行清算交割。

九、回售实施时间安排

时间 内容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４

日 发布本次回售公告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５

日 发布本次回售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６

日 发布本次回售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９

日 发布本次回售的票面利率不调整的公告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１

日 本次回售登记期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３

日 发布本次回售申报情况公告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６

日

本次回售资金发放日，对有效申报回售的本期债券完成资金

清算交割

发布关于回售实施结果的公告

十、风险提示及相关处理

１

、本次回售等同于“

１２

兴发

０１

”持有人于债券存续期间第

３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６

日），以

１００

元

／

张的价格（净价）卖出“

１２

兴发

０１

”债券。请“

１２

兴发

０１

”持有人对是否行使回售选择权

进行慎重判断并作出独立决策，本公告不构成对本期债券持有人是否行使回售选择权的建议。

２

、上交所对公司债券实行“净价交易，全价结算”，即“

１２

兴发

０１

”按净价进行申报和成交，以成

交价格和应计利息额之和作为结算价格。

十一、关于本次回售所付利息缴纳所得税的说明

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等相关规定，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

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２０％

，每手“

１２

兴发

０１

”面值

１０００

元派发利息为

６３

元（含

税），扣税后个人债券持有人实际每

１０００

元派发利息为

５０．４

元。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

２００３

］

６１２

号）规定，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各付息网点在向持有“

１２

兴发

０１

”的个人（包括证券

投资基金）支付利息时负责代扣代缴。如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

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行承担。

２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等相关规定，对于持有“

１２

兴发

０１

”的居民企业股东，

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３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

［

２００９

］

３

号）等规定，非居民企业取得的发行人本期债券利息应当缴纳

１０％

的企业所得税，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将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相关非居民企业上述企业所得税，在向

非居民企业派发债券税后利息，将税款返还债券发行人，然后由债券发行人向当地税务部门缴纳。

十二、本期债券回售的相关机构

１

、发行人：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程亚利、刘明安

电话：

０７１７－６７６０９３９

传真：

０７１７－６７６０８５０

２

、 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刘晶晶、赖焱强

电话：

０２１－２０３２８５６７

传真：

０２１－５０３７２６４１

３

、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

１６６

号中国保险大厦

联系人：费琳

联系方式：

０２１－６８４１９１３５

传真：

０２１－３８８７４８００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１２０

特此公告。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1月15日

证券简称:兴发集团 证券代码:600141� � � �公告编号:临2015—008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环保有关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期

,

公司关注到部分媒体和投资者对公司子公司环保综合督查情况的关注

,

现就相关子公司

环保综合督查及问题整改有关情况公告说明如下

:

2014

年

10

月

13

日至

11

月

13

日

,

湖北省环保厅环保专项行动综合督查组会同宜昌市环保局

,

对宜

昌市

16

家企业进行环保综合督查。

2014

年

12

月

19

日

,

湖北省环保厅根据综合督查发现的问题

,

要求

宜昌市环保局于

2015

年

1

月

31

日前

,

将上述

16

家企业相关查处和整改情况报至湖北省环保厅。本次

环保综合督查涉及公司宜昌精细化工园和子公司宜都兴发化工有限公司。

一、兴发集团宜昌精细化工园督查情况

督查内容

:1

、宜昌金信化工有限公司、宜昌楚磷化工有限公司、湖北兴福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和

湖北兴瑞化工有限公司四个子公司

,

废水共用一个外排口

,

通过地下管道进入长江

,

出厂区前未设观

测井

;2

、湖北泰盛化工有限公司的危废超期存放。

2013

年

9

月

23

日转移处置暂存危废后

,

至今又有二

百多吨未转移。公司与华新水泥签有处置协议

,

但华新水泥目前处置能力有限。

公司已就督查内容与环保主管部门进行了积极沟通

,

并严格按照环保部门要求积极整改落实

,

初步情况如下

:1

、上述四家子公司共用总排口为市政混合排放口

,

经环保主管部门批准同意各公司

废水经处理达标后经地下涵管由此排口排出

,

不存在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长江的情形。公司已选

择了合适地点修建观察口

,

便于观察总排口水质状况及日常取样分析

,

目前该项整改正在实施中

;2

、

湖北泰盛化工有限公司危险废物目前按照危废储存的相关要求存放

,

并做好相应台账。同时公司已

向宜昌市环保局申请危险废物转移手续

,

待相关政府部门批准后转移。另外

,

公司已与危废处置机

构联系

,

待对方验收结束后可接收并处置危废。

二、宜都兴发化工有限公司督查情况

督查内容

:1

、卫生防护距离内有居民未搬迁

;2

、磷石膏渣场的截洪沟部分堵塞

,5

号拦阻坝有渗

漏现象

;3

、危废未建规范的暂存场所

;4

、磷酸一铵项目于

2012

年

12

月

6

日由宜昌市环保局批准试生

产

,

后批准延期试生产至

2013

年底

,

于

2014

年

7

月

18

日召开了项目竣工验收专家评审会

,

但至今未取

得验收批文

;5

、废水全部循环使用

,

污水处理站暂停使用与环评不一致。

公司已就督查内容与当地政府和环保主管部门进行了积极沟通

,

并严格按照相关部门要求

整改落实

,

初步情况如下

:1

、公司正在配合政府推动卫生防护距离内的居民搬迁工作

,

补偿协议

基本达成

;2

、公司已对磷石膏渣场的截洪沟内的堵塞物进行彻底清理和疏通

,

对

5

号拦阻坝渗漏

现象

,

采取碾压控制

,

修建集水池

,

污水回收处理等方式解决

,

保证污水安全可靠回收

;3

、公司已按

环保要求修建独立危废暂存库房

;4

、磷酸一铵项目未取得验收批文的主要原因是卫生防护距离

内居民未搬迁

,2014

年省环保厅发函

,

认为该项目环境保护手续齐全

,

污染物达标排放

,

满足总量

控制指标要求

;5

、废水全部循环使用

,

污水站暂停使用与环评不一致。环保综合督查检查时

,

正值

公司利用冬季降雨少

,

污水量小的有利时机

,

对部分设备进行常规保养和检修

,

对沉淀池和管道

进行清理

,

以保证处理效果和处理能力。清理期间

,

少量污水暂存在事故池

,

污水站清理完毕后已

开车运行。

公司长期以来高度重视环保管理工作

,

加大环保项目建设

,

大力推进资源综合利用和循环经济

建设

,

取得了积极明显效果

,

先后荣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基地等荣誉。本次环保

部门例行综合督查发现的相关问题

,

公司已按有关部门要求积极落实整改

,

部分已按要求整改完

成。公司相关子公司生产经营一切正常

,

未对公司经营造成实质性影响。下一步公司将进一步创新

环保管理机制

,

加大环保投入

,

采取有效措施不断提高环保管理水平。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子公司环保综合督查整改进展情况

,

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月15日

2015年 1月 16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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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12� � � �证券简称：达华智能 公告编号：2015-002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拟筹划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事

项，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本公司股票（股票简称：达华智能，股票代码：

002512

）自

2014

年

11

月

19

日开市起停牌， 并于

2014

年

11

月

19

日披露了 《达华智能：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4-072

）， 后于

2014

年

11

月

26

日披露了 《达华智能：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4-

073

），后经公司确认，该重大事项为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3

日披露了《达华智能：关

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4-074

），并于

2014

年

12

月

8

日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2014

年

12

月

10

日披露了 《达华智能：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4-

077

），

2014

年

12

月

17

日披露了 《达华智能：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4-080

），

2014

年

12

月

24

日披露了 《达华智能：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

2014-082

），

2014

年

12

月

31

日披露了《达华智能：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公

告编号：

2014-083

），

2015

年

1

月

9

日披露了《达华智能：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

2015-001

）， 详情请见公司于

2014

年

11

月

19

日、

2014

年

11

月

26

日、

2014

年

12

月

3

日、

2014

年

12

月

10

日、

2014

年

12

月

17

日、

2014

年

12

月

24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及

2015

年

1

月

9

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刊登的相关公告。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公司已同交易对方、标的公司等配合财务顾问、律师、审计、评估机构等

中介机构开展各项工作，涉及重组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事项已经全面开展，公司将加快推进各

项工作，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在继续停牌期间将每

5

个交易日披露事项进展情况。

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一月十六日

股票代码：000921� � � �股票简称：海信科龙 公告编号：2015-001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公司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鉴于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张建军先生因家庭原

因提出辞任职工代表监事职务，为保证本公司监事会的正常运作，本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15

日召开了

五届三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舒鹏先生（简历请见附件）为本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舒鹏先生将与本公司的两名股东代表监事一起组成本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任期至第八届监事

会届满。任职期间，舒鹏先生将不从本公司领取监事薪酬。

本公司对张建军先生在任职期间为本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月15日

附件：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舒鹏先生，

39

岁，工商管理硕士，历任本公司资金科副经理，

2006

年

5

月至

2012

年

2

月任本

公司财务部副部长，

2012

年

2

月至

2012

年

12

月任佛山市顺德区容声塑胶有限公司副部长，

2012

年

12

月至

2013

年

5

月任佛山市顺德区容声塑胶有限公司部长，

2013

年

5

月至今任本公司财务部

副部长。

舒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青岛海信空调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海信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

关系，截止本公告日，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具备《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监事任职资格。

除上文披露外，过去三年内舒先生没有在任何上市公司担任过董事，并无于本公司或其任何相

关法团之任何股份中拥有证券及期货条例第

XV

部所界定权益。舒先生并无与本公司或其附属公司

之任何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主要股东或控股股东有任何关系。于舒先生就任本公司监事期间，将

不从本公司领取监事薪酬，任期将由其于职工代表大会获委任之日起至第八届监事会届满之日（即

2015

年

6

月

25

日）止。

除上文披露外

,

舒先生确认并无其它事宜根据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第

13.51(2)(h)

至

13.51(2)(v)

条须予披露，亦无其它事宜需本公司股东注意。

证券代码：002021� � � �证券简称：中捷资源 公告编号：2015-002

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近期，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

中小板问询函

【

2014

】第

88

号

"

，函中要求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查并对相关问题做出说明，公司已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要求对问询函中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自查，并做出了书面说明。现公告

如下：

1

、公司是否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担保、保证事宜；

回复：截止本回复作出之日，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

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

[2003]56

号文件）、《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

的通知》（证监发

[2005]120

号文件）的要求，制定了《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

目前在履行的对外担保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中捷大宇机械有限公司的融资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公司未发生任何其他对外担保事项，也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行为，公司所发生的担保严格履行相

关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担保、保证事宜。

2

、公司是否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诉讼、仲裁等事宜；

回复：截止本回复作出之日，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板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要求，制定了《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尤其对应披露的交易、其他重

大事件作了明确的界定和相关规定。

2014

年

9

月

2

日，公司收到广东省普宁市人民法院邮寄来的（

2014

）揭普法民二初字第

196

号《民

事判决书》，其中判决公司对公司控股股东中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捷集团

"

）向张海彬

归还借款本金

2000

万元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公司于

2014

年

9

月

5

日在 《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诉讼

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078

号）。

2014

年

12

月

25

日，公司收到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邮寄来的（

2014

）浙湖商初字第

17-1

号《民事裁定书》，其中裁定冻结公司在内的七名被告的银行存款人民币

56,844,646

元，或者查

封、扣押其相应价值的财产。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27

日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123

号）。

目前，公司已聘请律师针对上述案件提起上诉和做好应诉准备。

除上述诉讼外，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3

、公司是否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回复：截止本回复作出之日，公司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4

、公司前期披露的公告是否需要补充、更正等

;

回复：截止本回复作出之日，公司前期披露的公告不存在需要补充或更正的事项。

5

、公司认为应该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无。

此外，公司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均认真自查，对公司在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关联人资金往来、关联交易、对外担保方面，包括公司在购买、出售资产及对外投资项目进行了认

真自查，并签署了自查说明文件，均认为截止目前，除公司已披露的公司实际控制人蔡开坚先生

私刻公司公章和公司法人代表签字章， 假借上市公司名义为中捷集团向张海彬借款提供保证及

盗盖公司公章为台州恩都酒店有限公司向杜洪借款提供担保外， 从公司现有已披露事项包括已

知晓范围内，未发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在最近三年内还存在其他损害上市公

司利益的行为。

备查文件

公司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签署的自查说明文件。

特此公告。

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月16日

证券代码：002021� � � �证券简称：中捷资源 公告编号：2015-003

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

股票（证券简称：中捷资源，证券代码：

002021

）自

2014

年

12

月

10

日开市起停牌，并于

2014

年

12

月

10

日、

17

日、

24

日、

31

日，

2015

年

1

月

9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上披露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4-119

）、《重大资产重组停

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4-120

、

2014-122

、

2014-124

） 及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5-001

）。

目前，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工作。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

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直至相关事项确定并披露有

关结果后复牌。

公司筹划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月16日

证券代码：002181� � � �证券简称：粤传媒 公告编号：2015-001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设立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2014

年

10

月

27

日，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与德同（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作设立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广报投资有限公司与德同（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德同资

本

"

）共同发起设立德同广报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暂拟名，以下简称

"

基金管理公司

"

）。待基金管理

公司设立后，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

1.5

亿元人民币与基金管理公司、德同资本共同发起设立

"

德粤

文化产业投资基金

"

（有限合伙企业，暂拟名，以下简称

"

德粤基金

"

）。德粤基金目标规模为

5

亿元人

民币，主要以产业整合与并购重组等方式，专注于投资文化传媒的热点领域和创新服务领域的相

关性企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28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二、对外投资的进展情况

近日， 公司先后收到了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基金管理公司的营业执照和上海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德粤基金的营业执照，具体情况如下：

（一）名称：广州德同广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号：

440101000316533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广州市天河区谭村路

348

号

3008

房（仅限办公用途）

法定代表人：陆宏宇（

LU DANIEL HONGYU

）

注册资本：壹仟万元整

经营范围：商务服务业（具体经营项目请登陆广州市商事主体信息公示平台查询。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名称：上海德粤股权投资基金中心

(

有限合伙

)

注册号：

310000000136857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德堡路

38

号

2

幢楼

3

层

304-30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广州德同广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

LU DANIEL HONGYU

）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投资顾问，及法律允许的其他投资活

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五年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600122� � �股票简称：宏图高科 公告编号：临2015-005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5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完成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3

年

5

月

23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2013

年

8

月

30

日，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

易商协会《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2013]CP318

号），接受公司短期融资券注册，注册金额为

6

亿元人民币，自该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2

年内有效。

近日，公司完成了

2015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的发行。本期融资券发行额为

6

亿元人民币，

发行利率为

6.20%

，期限为

365

天，单位面值

100

元人民币，起息日

2015

年

1

月

14

日，发行对象为全国

银行间债券市场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投资者除外）。募集资金主要用于补充生产经

营流动资金需求、置换银行贷款。本次短融券发行有利于改善公司债务结构，降低资金成本，进一

步增强公司竞争力。 本期融资券由主承销商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过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

式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本期融资券发行结束后，公司待偿还债务融资工具余额为

41

亿元人民币。

公司本期融资券发行的相关文件可登录上海清算所网站（

www.shclearing.com

）和中国货币网

（

www.chinamoney.com.cn

）查询。

特此公告。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五年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869� � � �股票简称：智慧能源 编号：临2015-002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等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

年

1

月

14

日，本公司接到控股股东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远东控股集团

"

）的

通知，远东控股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进行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质押等业务，具体如下：

1

、 远东控股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68,500,000

股股份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股

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初始交易日为

2014

年

11

月

26

日，购回交易日为

2015

年

11

月

25

日。该笔质押

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相关手续。

2

、 远东控股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25,800,000

股股份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股

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初始交易日为

2014

年

12

月

8

日，购回交易日为

2015

年

11

月

25

日。该笔质押

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相关手续。

3

、远东控股集团将其质押给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

13,800,000

股、上海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无锡支行

15,100,000

股股份于

2015

年

1

月

9

日解除质押， 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相关手续。

4

、远东控股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28,000,000

股股份质押给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

支行，质押期限为叁年，质押登记手续已于

2015

年

1

月

9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办理完毕。

截至本公告日，远东控股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

745,042,391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75.25%

。目前

远东控股集团质押股份总数为

579,30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58.51%

。

特此公告。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一月十五日


